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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义

在本法律意见书中，除非文意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/术语具有如

下含义：

简称 指 对应全称或含义

项目/本项目 指 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

贵院 指 吕梁市中医院

《资金平衡方案》 指

《2024 年-2025 年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

扩建建设专项债券项目情况及资金平衡

方案》

《评估报告》 指
《关于对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

资金平衡情况专项评估的报告》

本所 指 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

天正会所 指 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

元、万元、亿元 指 中国法定货币人民币元、万元、亿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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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

关于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的法律意见书

中吕法意字[2025]第0057号

致：吕梁市中医院

本所接受吕梁市中医院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作为吕梁市中医院

迁址改扩建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，就本项目拟募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的相关事宜，出具法律意见书。

前 言

一、本法律意见书的依据

本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有关规

定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文件: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；

2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

43 号）；

3、《财政部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财

预〔2015〕225 号）；

4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

（财预〔2016〕155 号）；

5、《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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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7〕89 号）；

6、《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

库〔2018〕61 号）；

7、《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(财库

〔2018〕72 号)；

8、《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161 号）；

9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>的

通知》（财预〔2018〕209 号）；

10、《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库

〔2019〕23 号）；

11、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

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》；

12、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》（财

库〔2020〕36 号）；

13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20〕43 号）；

14、《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

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94 号）；

15、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山西省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暂行

办法>的通知》（晋政发〔2020〕23 号）；

16、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工作
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doc/95918.html
https://www.waizi.org.cn/law/%E8%B4%A2%E6%94%BF%E9%83%A8%E5%85%B3%E4%BA%8E%E5%8D%B0%E5%8F%91%E3%80%88%E5%9C%B0%E6%96%B9%E6%94%BF%E5%BA%9C%E5%80%BA%E5%88%B8%E5%8F%91%E8%A1%8C%E7%AE%A1%E7%90%86%E5%8A%9E%E6%B3%95%E3%80%89%E7%9A%84%E9%80%9A%E7%9F%A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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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晋财债〔2020〕74 号)；

17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完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的

意见》（国办法发〔2024〕52 号）；

18、国家、山西省有关政府采购政策法规、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

文件。

二、方法与限制

（一）本法律意见书釆用的调查方法

1、审阅相关主体提供的资料、信息与文件；

2、核查相关主体官方网站或提供专项债券项目的其他网络渠道

相关资料、信息与文件；

3、查阅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吕梁市中医院提供的由其他

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；

4、依据相关法律、政策、程序及实际操作惯例做出法律判断。

（二）本法律意见书基于下述假设及限制：

1、所有相关主体已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、真实的

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、相关决议、口头证言或证明，不存在任何

遗漏或隐瞒；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，且一切足以影响

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；

2、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均由相关当事方合法授权、

签订和递交；

3、所有相关主体提交给本所文件上的签名、盖章均是真实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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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署的人员具备完全的法律行为能力及适当授权，并且所有文件的作

出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；

4、所有相关主体对本所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、声明、保证（无

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做出的）均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和可靠的；

5、所有文件是真实的、完整的和准确的，在截至该等文件提供

给本所之日和其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未发生任何变化、变更、

删除或失效的情况；

6、描述或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、信息和数据均是截至本

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相关主体提供给本所的受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

事实和数据。

三、声明事项

1、本所律师依据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的事实和我国现

行法律、法规和相关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，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事

实的了解和对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理解的基础上发表

法律意见；

2、本所律师仅就与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，不对会

计、审计、信用评级等专业事项和意见发表意见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中

对有关会计意见、评价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述，并不意味着本

所律师对这些数据、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性保

证，本所律师对于该等文件的内容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

格；

3、本所律师得到相关主体如下承诺和保证：相关主体己经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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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、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

料、副本材料或传真件（复印件）。有关材料上的签字和盖章均是真

实的，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均与正本材料或原件一致。

4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

的事实，本所律师依赖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其他单位出具的证明文

件或相关说明；

5、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拟募投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，非经

本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。

正 文

本所律师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

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，对相关主体提供的文件和相

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

一、项目实施主体资格

项目拟募投专项债券资金用途为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

的建设支出，项目实施主体为吕梁市中医院。

1、吕梁市中医院主体资格

根据贵院向本所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在事业单位在线

公示查询网站的核查，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吕梁市中医院的

主体资格信息如下：

名称 吕梁市中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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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吕梁市中医院执业许可信息

根据贵院向本所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吕梁市中医院现持有吕梁市卫

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核发的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相关信息如下：

机构名称 吕梁市中医院

登记号 40740004914110211A2101

地址 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北西路

诊疗科目

预防保健科|内科|外科|泌尿外科专业|妇产科|儿

科|眼科|耳鼻咽喉科|口腔科|口腔颌面医学影像

专业|肿瘤科|急诊医学科|康复医学科|麻醉科|重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42300407400049B

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

开办资金 19403 万元

住所 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北西路

法定代表人 王治文

举办单位 吕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登记管理机关 吕梁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

宗旨和业务范围
以中医药为主体，打造特色中医专科。中医综合中

医专科中药制剂相结合，集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为一体。

有效期 自 2025 年 03 月 12 日至 2030 年 03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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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医学科|医学检验科|临床体液、血液专业|临床

微生物学专业|临床化学检验专业|临床免疫、血

清学专业|病理科|医学影像科|X 线诊断专业|CT

诊断专业|磁共振成像诊断专业|超声诊断专业|

心电诊断专业|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|中医

科|内科专业|外科专业|妇产科专业|儿科专业|皮

肤科专业|眼科专业|耳鼻咽喉科专业|口腔科专

业|肿瘤科专业|骨伤科专业|肛肠科专业|老年病

科专业|针灸科专业|推拿科专业|康复医学专业|

急诊科专业|预防保健科专业|中西医结合科

******

法定代表人/主要负责人 王治文

发证日期 2017 年 09 月 21 日

有效期限 2017 年 9 月 21 日至 2032 年 9 月 20 日

3、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，吕梁市中医院无失信惩戒信息；经查

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，吕梁市中医院未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

无被执行信息。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吕梁市中医院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事

业单位法人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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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建设地点为离石区滨河北中路275

号(原吕梁市人民医院院内 )，主要建设规模和内容：项目拆除建筑面

积 14860.08 ㎡，新建建筑面积 19495.73 ㎡，其中地上新建建筑面积

13207.57 ㎡，地下新建建筑面积 6288.16 ㎡。项目总病床数为 590 张。

改建工程包括住院楼改造翻修、新门诊楼外立面改造、污水处理站提

升改造、医疗气体治疗带改造等。扩建工程包括扩建会议综合楼，新

建中医康复楼、体检中心、架空层、中医康复楼地下停车库，配置医

疗设备及新建信息化系统等。

（二）项目审批情况

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已取得的前期手续如下：

1、2022 年 9 月 27 日，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同意吕梁市中

医院作出的《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的

承诺》，指出项目在原吕梁市人民医院院区（离市区滨河北中路 275

号）建设用地上扩建，用地属性为政府划拨，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。

2、2022 年 10 月 20 日，项目取得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核

发的《关于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(代项目建

议书)的批复》（吕审批投资发〔2022〕71 号 )；项目代码:

2209-141100-89-05-286443；项目建设地点：离石区滨河北中路 275

号(原吕梁市人民医院院内)；建设性质为改、扩建；建设规模：项目

总用地面积 28468 平方米，改建原建筑面积 71522 平方米，其中，地

上建筑面积 60377 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 11145 平方米；扩建新增建

筑面积 9301 平方米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5580 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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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21 平方米。项目总病床数为 600 张，原有 540 张，本次新增 60 张。

主要建设内容：改建工程包括住院楼改造翻修、新门诊楼改造、旧门

诊楼改造、污水处理站改造提升、医疗气体治疗带改造、室外附属工

程等。扩建工程包括新建中医康复中心、新建制剂供应楼、旧门诊楼

前新建地下停车库、配置医疗设备及新建信息化系统。项目总投资及

资金来源: 项目总投资 49267.83 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用 17319.91

万元，医疗设备购置费 21728.62 万元，信息化系统费 3051.51 万元，

工程建设其他费 3518.32 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3649.47 万元。项目建设

资金来源：除申请上级资金外由市财政资金解决。建设期限：12 个

月。

3、2023 年 7 月 2 日，项目取得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核发

的《关于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调整的批复》

（吕审批发〔2023〕99 号），原则同意对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调整，建设内容调整为：旧门诊楼改造调整

为拆除并新建，拆除旧门诊楼面积 9188.89 平米，新建中医康复楼，

地下一层、地上五层，总建筑面积 9359.1 平米；建设投资：原可研

批复旧门诊楼改造费用 1379.45 万，调整后拆除及新建费用 4768.87

万元，较原可研批复增加 3389.42 万元；本项目总投资调整后未

49948.02 万元。

4、2023 年 7 月 31 日，项目取得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颁

发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字第 141100202300025 号），经审

核，本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，建设规模：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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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建筑面积 85278.27 ㎡，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65231.58 ㎡，地下建筑

面积 20046.69 ㎡。本次拆除建筑面积 14860.08 ㎡，新建建筑面积

19495.73 ㎡，其中地上新建建筑面积 13207.57 ㎡，地下新建建筑面

积 6288.16 ㎡。改造面积 52024 ㎡。

5、2023 年 7 月 31 日，项目取得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核

发的《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人民防空工程设计条件》（编号：

吕审批人防工设字〔2023〕006 号）。

6、2023 年 7 月 31 日，项目取得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核

发的《关于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》（吕审批

发〔2023〕121 号），批复项目建设地点：离石区滨河北中路 275 号

（原吕梁市人民医院院内）；建设性质：改、扩建；项目主要建设规

模和内容：项目拆除建筑面积 14860.08 ㎡，新建建筑面积 19495.73

㎡，其中地上新建建筑面积 13207.57 ㎡，地下新建建筑面积 6288.16

㎡。项目总病床数为 590 张。改建工程包括住院楼改造翻修、新门诊

楼外立面改造、污水处理站提升改造、医疗气体治疗带改造等。扩建

工程包括扩建会议综合楼，新建中医康复楼、体检中心、架空层、中

医康复楼地下停车库，配置医疗设备及新建信息化系统等；工程概算

核定为 53452.89 万元，其中工程建设费 47455.23 万元，工程建设其

他费 3452.28 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2545.38 万元。

7、2023 年 8 月 28 日，项目取得吕梁市离石区行政审批服务管

理局核发的《关于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的批复》（离审管批〔2023〕188 号），同意《报告表》中的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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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，项目在建设及运行

中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、水污染防治措

施、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、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、环境风险防范措施。

8、2024 年 1 月 11 日，项目取得吕梁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核

发的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（编号：141100202401110101），批复

建设单位为吕梁市中医院，工程名称为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

目，建设地址为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北中路 275 号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情况

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立项批复、建设用地规划、建设工

程规划、初步设计批复、防空设计、环评批复、施工许可等手续已完

成。项目于 2024 年 1 月 12 日开工建设，截至目前，建安工程综合门

诊楼外立面改造已完成；住院楼翻修改造完成 85%；新建民用地下室

完成 70%、中医康复楼完成 75%、体检中心完成 50%；室外附属工程

完成 30%。新建信息化系统招标已完成，开始装修信息机房。医疗设

备购置已启动中标程序。预计 2025 年 12 月底完工并全面投入使用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属于公益性

项目，符合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山西省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暂

行办法>的通知》中关于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支持范围的规定；项目已

取得可研批复、初设批复、防空设计审查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、环评批复、施工许可手续，现有审批手续的取得符合

法律法规的要求；项目具备实施条件，但因本项目所占土地系在原吕

梁市人民医院院区，因此需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等相关规定完善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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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批手续以确保本项目用地的合法合规性，项目建设亦应按照法律法

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，以合法合规推进开发建设工作。

三、项目资金情况

（一）项目资金筹措来源

根据贵院提供的相关资料，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总投资

概算金额为 53,452.89 万元，在增加建设期专项债券利息支出 660.18

万元修正后的项目总投资概算金额为 54,113.07 万元。资金来源为：

1.自有资金投入 11,413.07 万元，具体资金来源为申请市级财政

资金和争取上级补助资金；

2.通过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筹集资金 42,700.00 万元，其

中：2024 年 5 月批次已发行 3,800.00 万元；2024 年 7 月批次已发行

17,700.00 万元；2025 年本批次发行 9,100.00 万元，期限为 20 年期，

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，到期后一次性偿还本金和最后一次利息；2025

年以后批次计划发行 12,100.00 万元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吕梁市中医院迁址改扩建项目资金筹资需

求已作计划安排，筹资渠道合法合规。

（二）项目收益来源

根据贵院提供的《资金平衡方案》，项目收益来源主要为吕梁市

中医院的经营收入，具体包括财政拨款收入和医疗收入。医疗收入主

要包括：挂号收入、诊察收入、检查收入、化验收入、治疗收入、卫

生材料收入、药品收入、床位收入、手术收入、护理收入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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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本项目依法建设完成后可以将财政拨款收

入和医疗收入等作为项目收益来源，前述收入作为项目收益来源符合

法律规定。

（三）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依据《评估报告》，经专项审核，天正会所认为吕梁市中医院迁

址改扩建项目本息覆盖率可达到 1.39 倍，能够满足资金筹措充足性

的要求；在债券存续期内，项目建设完成后，项目净收益可以支付后

期债券存续期间的利息支出及到期的本金偿还支出，期末项目现金净

结余量为 25,202.70 万元，本项目资金稳定性总体上可以得到保证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依据《评估报告》，本项目具有充足、稳

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对应的财政拨款收入和医疗收入能够保障偿

还债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，符合《地方政府

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

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。按照财预[2017]89

号文件的规定，应确保项目收入专门用于偿还本次债券本息；同时基

于本次债券期限较长，可能存在政策、市场等因素影响项目收入，从

而影响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风险。

四、中介服务机构

（一）专项评估机构

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为本项目的评估机构并出具

《评估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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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，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

系统、山西省财政厅网站的核查，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

持有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

信用代码证号：91140107713678110F），山西省财政厅于核发的《会

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（编号：14010072）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山西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（有限公司）系依

法成立并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，具备出具《评估报告》的资格。

（二）专项法律机构

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为本项目的专项法律服务机构并出具《法律

意见书》。

本所系山西省司法厅核准设立的普通合伙制律师事务所，现持有

山西省司法厅于 2024 年 1 月 3 日核发的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: 31140000E20418270J，并依法向山西省司法厅

上报年度执业情况，年度检查考核合格。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：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批准设立并合

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，具备为本项目出具《法律意见书》的资格。在

《法律意见书》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。

五、结论性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

1、本项目的实施主体吕梁市中医院是依法设立、有效存续的事

业单位法人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备项目实施主体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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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项目属公益性项目，符合法律、法规等规定的政府专项债

券资金投向项目，项目已取得立项批复、建设用地规划、建设工程规

划、初步设计批复、防空设计、环评批复、施工许可，现有审批手续

符合相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政策要求，项目具备实施条件，但

需按法律规定完善项目用地审批手续、项目建设亦应按法律法规持续

完善后续程序，以推进开发建设工作。

3、项目资金筹资需求已作计划安排，筹资渠道合法合规；项目

以财政拨款收入和医疗收入作为项目收益来源符合法律规定。

4、依据《评估报告》的结论，本项目具有稳定、充足的预期偿

债资金来源，对应的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

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5、为本项目提供服务的财务评估机构、法律顾问机构均具备相

应的从业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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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，签字页）

本法律意见书自加盖本所公章及经办律师签名后生效。本法律意

见书正本一式伍份，本所留存壹份，其余肆份供项目拟募投专项债券

之目的使用，未经本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，不得被其他任何人士用于

其他任何目的。

山西中吕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：

负责人：

2025 年 7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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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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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经办律师执业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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